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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甘肃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二期）

——2023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

庆阳市项目的法律意见

庆阳市财政局：

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出具本法律意见的资格。本所接受庆阳市财政

局的委托，担任 2023年甘肃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二期）——2023年甘肃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庆阳市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指派杨小军律师、兰亚红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师”）作为本次专项法律

服务的经办律师。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1. 本所律师依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相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经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 本所律师在工作过程中，已得到项目单位的保证：即公司业已向本所律

师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制作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

证言，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完整和有效的，且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

漏之处。

3.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向本所律师提供

的一切应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



2

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所律师仅就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专项评价报告等

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专项评价报告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

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部分或全部内容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但相

关机构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

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

管理的意见》《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预算管理办法》《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充分核查验证的

基础上，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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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经核查，2023年甘肃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二期）——2023年甘肃省

政府专项债券（十期）庆阳市项目有 1个，项目建设单位基本情况如下。

经查，G309线合水（老城）至西峰段工程的建设单位是庆阳市高等级公路

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根据庆阳市高等级公路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提供的《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庆阳市高等级公路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621000MB0589468C

住所 庆阳市西峰区秦霸岭西路 7号庆阳市公路局 3楼

法定代表人 耿宏林

经费来源 财政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 10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负责组织实施庆阳市高等级公路项目。根据市政府授权，承担打

庆、南太、庆平高等级公路 PPP项目合同谈判签署，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政策、行业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项目投融资、建设、

运营、移交、专项补助资金管理使用等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监管

和绩效考核，完成市委、市政府和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举办单位 庆阳市交通运输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项目建设单位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

具备开展项目建设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G309线合水（老城）至西峰段工程。

2. 路线方案：本项目起点位于合水县老城镇王台子村，与既有 G309线顺接，

途经店子乡、合水县城、何家畔镇、赤城乡、温泉镇，终点位于西峰区陇东学院

东侧，设置互通立交与 G244线庆阳过境段相接，路线长 54.48公里。同步建设

太莪连接线 17.3公里。



4

3. 建设规模及技术标准：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

度 8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5.5米。太莪连接线采用三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

度 4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8.5米。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结构。桥涵设计汽车荷

载等级采用公路一 I 级，其他技术指标按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01 - 2014)规定执行。

全线设置 3处互通式立交（合水立交、何家畔立交、西峰东枢纽立交），服

务区 1处，养护工区 1处，主线收费站 1处（含收费广场）.。

3. 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计划总投资 77.89亿元，资金来源：资本金

约 25.02亿元，占总投资的 32.12%，其余由市安排非债务性资金解决，其余资金

通过发行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解决。

（二）取得的批复手续

2021年 12月 28日，甘肃省交通运输厅下发《关于 G309线合水（老城）至

西峰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许可[2021]607号），批复同意该项

目的建设。

2021年 12月 7日，甘肃省自然资源厅下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

书》（用字第 620000202100048号），审核认为本项目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

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项目属于具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符合《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二条的相关规定；且，上述项目已经依法取得相关

部门的批复手续，符合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规划。

三、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2023年 2月 28日，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了《2023年甘肃省政

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二期）——2023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G309线

合水（老城）至西峰段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以下

简称“《财务评估报告》”）。根据上述《财务评估报告》所述，在专项债券存

续期内，上述项目预期净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

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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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项目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可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与项目单位签署的审计业务约定书，甘肃

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发行的财务评估机构。

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现持有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21年 9月

24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20100767737040G的《营业执照》、甘肃省

财政厅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编号为 62010110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在

《财务评估报告》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魏周军、郭孟舒在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时，持有的《注册会计师证书》均已通过年检，具备出具相应报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由甘肃省司法厅于 2020年 8月 11日批准设立，

现持有执业许可证号为 31620000MD02403436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已通过 2022年度年检。在本法律意见上签字的杨小军律师、兰亚红律师持有《律

师执业证》（已通过 2022年度考核）。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具

备出具相关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具

备出具法律意见的资格。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上述项目建设单位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具备开展项目建设的

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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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项目属于具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二条的相关规定；且，上述项目已经依法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复手续，符合产业

政策和地区发展规划。

3.上述项目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

4.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具备出具相关财务评估

报告的资格；甘肃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具备出具法律意见的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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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关于2023年甘肃省政府收费公

路专项债券（二期）——2023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之庆阳市项目》的

签署页。）

二○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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